
研究生办理校外住宿手续的条件、流程

为了规范对申请校外住宿(不住学校统一安排的寝室，简称校外住宿，下同)研究生的管理，请各学院在办理研究生申请校外住宿手续时按以下标准执行。

一、办理校外住宿手续的条件（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）：

1、本校正式教工或教工子女；

2、因病不宜在集体宿舍居住者（有校医院证明）；

3、与外单位联合培养，需到联合培养单位进行学习、科研的二、三年级研究生；

4、本人已结婚，配偶为长沙市户口且在长沙市有住房的二、三年级研究生。

二、手续办理流程

1、下载《长沙理工大学研究生校外住宿申请表》（样表附后），并认真填写（申请期限栏要写清楚时间，本人承诺栏一定要签字，配偶或家属意见栏要签署意见并签名）；

2、到所在学院签署意见（要求导师、研究生工作办老师、主管研究生工作的院领导分别签署意见并签名和加盖学院行政章，到联合培养单位学习、科研的还须研究生秘书签署课程已修完的意见并签名）；

3、到学生工作部（处）研究生教育管理办公室办理审批手续（须出示以下证明材料原件：A、教工或教工子女：本人或父母所在学院或部门的行政证明；B、因病申请者：校医院证明；C、到联合培养单位学习、科研者：研究生部证明；D、已婚申请者：须带结婚证，配偶户口或工作、学习单位证明，房产证）；

4、学生公寓管理中心定时将已退房研究生名单通报计划财务处。

三、几点说明

1、办理校外住宿手续的时间：每学期最后一周或每学期开学第一周，其他时间原则上不予办理。
2、即日起办理校外住宿手续须统一使用新的申请表（样表附后）。

3、各学院要严格按照此规定的要求和条件执行。

4、对已通过审批未住在集体宿舍的研究生，各学院要对其加强监督和管理，要求每月至少有两次跟踪管理，并形成书面记录留底备案。

5、退房当年的住宿费不予退还。

学生工作部（处）

二〇〇九年五月
长沙理工大学研究生走读（外宿、租房）审批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姓    名
	
	性 别
	
	学 院
	
	学  号
	

	住房地点
	
	联系电话
	

	走读（外宿、

租房）理由


	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家 长 意 见
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长签名：

	家长是否与

学院签订协议
	

	家 长 所 在

单 位 证 明
	单位盖章：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院审核
	导师意见
	研究生办老师意见
	研究生秘书意见
	主管研究生工作

院领导意见

	
	签字：

日期：
	签字：

日期：
	签字：

日期：
	签字：

学院公章：

日期：

	学生公寓

中心意见
	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学工部研工办
	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 生 工 作

部（处）意见
	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、该表一式四份，一份交研究生教育管理办公室，一份交学生公寓中心，一份交所在学院研工办，一份由学生自己保存。

2、外宿（租房）审批时间最长不超过一学年，此表当学年有效。

3、办理走读（外宿、租房）时间为每学期最后一周或每学期开学第一周，其他时间原则上不予办理。

